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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针对远程医疗服务出台新政策 

 

瞿沁 律师 

 

八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医疗机构远程医疗服务的意见》（国

委医发(2014)51 号，51 号文）。该文是针对医疗机构实施远程医疗服务的第一部详细

政策规定，旨在为“远程医疗”提供基础政策指导。 

背景 

    今年 5 月，国务院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措施》的通知，强调了在医疗卫

生领域内大力发展科技信息建设的决心。此外，中央政府鼓励更多投资在健康护理基

础建设领域内开展，和不遗余力地开拓服务范围及现有服务产能，并将此作为主要改

革政策。在全球趋势影响下，远程医疗服务的开展无疑是推行该政策的重要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下，51 号文旨在优化大型综合性医院资源，帮助其将服务分散至社区。

故此，中央政府亟需建立一套标准的健康护理信息平台以便人口信息、健康数据及电

子医疗报告能够在政府和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流通及分享，从而通过先进远程医疗诊

断和治疗技术来满足社区居民尤其是边远地区居民的需求。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的数据，截止至 2010 年，中央政府已向大多数中部和西

部地区投入约 840 万人民币用以支持以社区为单位的远程医疗体系的建设。此外，截

止至 2013 年，全国共计有超过 2,000 家的医院参与提供远程医疗服务。此外，不断发

展着的电信及信息科技使由远距离的诊所提供医疗服务成为了可能，2级、3 级医院亦

会在远程医疗服务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 

    尽管如此，由于医疗行业自身高风险的特质使得政府必须加强对通过科技平台实

施相关行为的监管。据此，51 号文可以说是针对远程医疗的管理性政策。 

远程医疗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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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51 号文，远程医疗服务仅在医疗机构之间实施，包括在国内医疗机构间实

施的服务以及国内机构与海外机构之间实施的服务。远程医疗服务是指使用电信、电

脑及网络技术的辅助性医疗活动，诸如，远程病理诊断，远程医疗成像诊断，远程检

测、虚拟门诊以及网上病历复诊和诊断等。而临床医疗活动，如一家医院借助远程技

术使用机器人为另一家医院提供实时手术服务则被认为是由该医院提供的直接治疗服

务，故被排除在 51 号文之外。 

    -- 51 号文要求所有医疗服务中的治疗项目及合格的员工、技术、设备和基础设

施的相关信息均应当在结盟协议中体现。事实上，51 号文为我国实施医疗服务的原则

规定。因此，尽管远程治疗并不需要大量的硬件设施，但相关政策仍然对如人才或技

术等方面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并且将具有充分的科技基础设施作为远程医疗服务

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 

    --就远程服务的提供程序而言，51 号文要求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之间就

实施期间及条件、合作程序、权利和义务、失职行为的风险及责任等问题签署合作协

议。由于远程医疗服务仅为辅助性治疗服务，故此服务接受方拥有决定是否接受该远

程服务的最终决定权。 

--51 号文亦对医师未经其雇主（如：其从事工作的医院）事先许可直接提供医

疗服务的行为予以了明确禁止。此外，条文仅允许医师在获得上述事先许可之后，通

过医疗机构建立的平台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而非社交平台，如：手机 APP 软件等）。

我们认为，从条文的内容上来看，上述要件将对医师通过网络或手机应用系统提供诊

疗服务的商业发展模式产生消极影响。 

展望未来… 

当然，高科技医疗技术刚刚在中国起步，相关的法律规范与真正的需求相比仍具

有一定的滞后性。如：“在合作远程医疗服务中医疗赔偿如何进行？当个人信息在由

不同医疗机构及政府实体所建立的平台共享时如何进行保护？在国外是否有足够的合

格的医师向国内病人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等都是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我们也将

对该内容进行后续追踪，并及时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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